
 

 

  天津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挑战 

从大量调研中看到，天津银行业消费者保护制度体系已

经确立。以“预防为先、教育为主、依法维权、协调处置”

的工作原则已成为银行业共同遵循的准则。天津银行业行为

监管工作步入新阶段，金融机构行为自律增强，消费者诉求

得到积极回应，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开创了新局面。 

但同时还应充分认识到，银行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

挑战仍在不断变化。 

从实地调研和相关统计结果来看，银行业金融消费者的

投诉主要集中于信用卡、电子银行安全、理财与代销产品纠

纷等事项。此外，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下，针对银行的外

部诈骗和侵害也逐渐增多，电信诈骗、信息泄露、盗刷事件

频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消费者对银行的信任。随着互

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媒体的发展，消费者的盲目投资引发的

纠纷和社会动荡增多，非正规持牌机构冒用银行的问题突

出，压力也不断增大。 

一、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缺位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建立银行业消费者保护专项法

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基本

法律，其保护对象限于一般产品与服务，由于银行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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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产品与服务的特殊性，这部法律中的很多规范在金融

领域都不适用。《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具

体规范设计上鲜有直接针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银

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虽界定并使用了“银行

业消费者”的概念，但缺乏上位法，监管部门欠缺必要

的工作手段与措施。 

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借鉴发达国家建立健全金融消费

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做法，进一步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

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双方的权益义务、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及其职责权限、监管措施等，为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提供法律依据。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应对机制需不断完善 

由于各银行对消费者投诉事件的处理办法和重视程度

各有不同，银行业务的管控从“人防”到“机防”的工作还

需要加强和完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维权意识

日益高涨，但部分银行对形势估计不足，容易使消费者投诉

的处置不到位，给自身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产生重大负面

舆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向社会公布投诉方式、基本处理流程和联系查询方

式不完备，影响消费者投诉维权。部分银行公布的投诉方式

等相关信息不完整，缺乏监管机构要求公布的基本处理流程

和查询方式。 



二是业务流程管控未能与挑战同步，漏洞危及金融消费

者基本权益。银行业整体上对金融服务流程中的安全技术投

入与其客户群体广泛性不匹配，与新兴互联网金融相比，在

追求金融安全技术升级的理念方面显得滞后、缺乏活力。此

外，业务流程管控中的“人防”不足，比“技防”滞后更亟

需重视和加强。比如近年来，“飞单”、客户信息泄露和理财

与代销产品纠纷等事件，严重侵害金融消费者基本权益，

也对银行员工的职业素养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第三方调解机制刚刚起步 

由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

消费者难以获取充分证据，有时在仲裁、诉讼中处于不利

地位。有的消费者考虑到诉讼程序相对复杂，因此望而却

步，使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维护。 

此外，司法裁决作为最后的救济手段，权威性高、公信

力强，但高昂的诉讼费用、较长的诉讼时间、较强的对抗性

等问题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而天津银行业金融消费纠

纷调解委员会刚刚起步，目前由该委员会调解处理的纠纷还

比较少，与国内其它地区相比，还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公众教育需注重深入性和系统性 

银行业消费者安全防范意识淡薄，对金融常识缺乏了

解，对投资理财产品急于求成，很容易受到电信诈骗和不法

分子的诱导。尤其是对于年纪尚轻的大学生和年纪较大的老



年群体，受到电信诈骗的几率远大于其他社会群体，如果不

加以防范和有效解决，不仅危害到银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

也会影响到银行声誉，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定。 

同时，部分银行消费者法制意识淡薄，尤其对于银行产

品“买者自负”的理念认识不足，不愿承担自身风险责任，

出现损失片面归责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维权带有一定盲目性

和偏执性。另一方面，无序、无效、恶意投诉和过度维权增

多，部分投诉人在维权过程中体现出一定的极端性，缠诉闹

诉时有发生。部分银行迫于压力“无责予赔”的做法不利于

引导金融消费者理性维权，也不具有商业可持续性。 

虽然天津银监局和各银行对金融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

一直在推进，但银行业消费者的整体金融素养、风险意识和

法制意识仍有一定的欠缺。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

融素质，进而提高其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不是通过有限的

金融知识普及活动能够实现的。 

 

 


